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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0_83_E6_96_B0_E5_c36_227285.htm 一、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的特别规定 1.一人有限责任公司，是指只有一个自然人股

东或者一个法人股东的有限责任公司。 2.最低注册资本和法

定资本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为人民币

十万元。股东应当一次足额缴纳公司章程规定的出资额。 3.

投资人的限制：一个自然人只能投资设立一个一人有限责任

公司；另外，该一人有限责任公司不能投资设立新的一人有

限责任公司。 4.设立：一人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在公司登记中

注明自然人独资或者法人独资，并在公司营业执照中载明。

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章程由股东制定。 5.组织机构：一人有限

责任公司不设股东会。股东作出本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所列

决定也就是股东会的主要权利事项时，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并由股东签名后置备于公司。 6.公司财务：一人有限责任公

司应当在每一会计年度终了时编制财务会计报告，并经会计

师事务所审计。 7.公司人格否认制度：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

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二、国有独资公司的特别规定 国有独

资公司，是指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者地方人民政府授

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

限责任公司。 1.国有独资公司的章程：国有独资公司章程由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制定，或者由董事会制订报国有资产

监督管理机构批准。 2.股东会：国有独资公司不设股东会，

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行使股东会职权。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可以授权公司董事会行使股东会的部分职权，决定公

司的重大事项，但公司的合并、分立、解散、增加或者减少

注册资本和发行公司债券，必须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决

定；其中，重要的国有独资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申请破

产的，应当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核后，报本级人民政

府批准。 3.董事会：国有独资公司设董事会，董事每届任期

不得超过三年。董事会成员中应当有公司职工代表。董事会

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但是，董事会成员中的

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设董事长一

人，可以设副董事长。董事长、副董事长由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机构从董事会成员中指定。 国有独资公司设经理，由董事

会聘任或者解聘。经理依照公司法第五十条规定行使职权。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董事会成员可以兼任经理。 

兼职禁止义务：国有独资公司的董事长、副董事长、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未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同意，不得在其

他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兼职。 4.

监事会：国有独资公司监事会成员不得少于五人，其中职工

代表的比例不得低于三分之一，具体比例由公司章程规定。 

监事会成员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委派；但是，监事会成

员中的职工代表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监事会主席

由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从监事会成员中指定。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